
附表二

―――

各區中、小學聯絡主任的數目，及其平均負責學校的數目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警區
小學

數目

學校聯絡

主任數目

平均每位

主任負責

小學數目

中學

數目

中學聯絡

主任數目

平均每位

主任負責

中學數目

九龍西 153 6 25.5 99 7 14.1
九龍東 118 3 39.3 92 5 18.4
港島 150 5 30 107 7 15.3
新界南 118 5* 23.6 121 7 17.3
新界北 202 7* 28.9 166 7 23.7
水警區 10 0 0 3 0 0
總數 751 26 28.9 588 33 17.8

* 其中一名警長同時擔任小學及中學聯絡主任一職，在上表中撥入小學數目計算。


